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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保障改革—釐清全民養老金目標」 

  由港大周永新教授負責的退休保障研究將在本月中向扶貧委員會匯報，跟着便會在立

法會討論；不過，大家討論的焦點似乎都放在如何推行全民養老金的方案上，筆者希望能

夠提醒社會人士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應考慮的一些原則。  

  首先，我們要清楚明白退休保障的目標。  

  根據世界銀行的指引，退休保障有兩個主要目的：扶貧及讓有能力的人士積穀防飢。

長者綜援和長者生活津貼（長津）都是針對較有需要的長者而提供援助，以減低長者貧窮

率的計劃；另一方面，強積金便是為在職人士而設的一個個人、強迫性、退休儲蓄計劃。

所以，筆者認為，社會人士必須認清退休保障的目標，我們才可以評估香港退休保障制度

是否需要改革，如何改革，及評估改革的成效。這點是非常重要的。  

  長者貧窮率被高估  

  假如社會人士同意退休保障其中的一個主要目標是扶貧，退休保障能否減低長者貧窮

率便非常重要了。據報章報道，政府要求周教授對長者貧窮情況的形容詞由「嚴重」改為

「不可忽視」，可見長者貧窮率的確會影響社會人士對退休保障改革是否迫在眉睫的看

法。  

  不過，筆者認為，政府採用了住戶入息中位數的一半作為貧窮線，將高估長者貧窮

率，因為，的的確確有一些長者是「低收入，高資產」的。據筆者的數據估計，假如把資

產及支出計算在內，長者貧窮率可能由 33%下降為約 24%，所以有一個較準確量度貧窮

的指標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不但可以更準確反映長者貧窮的情況，而且亦更能顯示退休

保障改革的成效。  

  生果金就是養老金  

  周教授指出全民養老金並非為了扶貧，目的是無論貧富都有最低的一個生活保障，而

且周教授把全民養老金歸類為世銀提倡五條支柱的第二條（first pillar），即一個供款性

質的計劃。但筆者認為，假如全民養老金沒有供款性質，由稅收支付，養老金金額又和退

休人士在工作時的工資沒有一定關係，基本上它是屬於世銀五條支柱的第一條（zero 
pillar），其作用是為所有長者提供一個最低的收入保障，但目的是扶貧。和本港現行的

長者綜援、長津及生果金的性質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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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同意，社會上不論貧富都應可安享晚年，但這個應是整個退休保障制度的目標，

不是其中一條支柱「全民養老金」的目的。實際上，本港其實已經有全民養老金，它就是

生果金。全民養老金不過把生果金的申領年齡限制由 70 歲降至 65 歲，金額由 1200 元增

至 3000 元。但我們要問的是：這個改革是否有效減低長者貧窮的方法？長者可以用個人

名義申領綜援，增加長津或生果金的金額是否更有成本效益呢？  

  強積金作用尚未顯現  

  周教授的立論是因為強積金對一般在職人士的退休保障是不足夠的，不但是低收人的

在職人士，就算是中上收入的，他們可以在強積金累積的退休金是有限的。對於這個論

據，筆者有四點要補充：一、強積金只推行了 14 年，但它是需要 40 年才能夠完全發揮

其作用的，因為假設一個 25 歲的年輕人開始工作，其強積金供款年期是 40 年（65
歲），所以對於中上收入的在職人士，強積金的作用在未來 25 年仍然是會不斷增加的。  

  二、強積金所以對中產人士的保障不足，其中的原因包括投資回報未如理想、供款率

偏低、收費偏高、與遣散費對沖等；所以，改革的方向應是針對強積金這些問題，設法改

善，而不是以全民養老金去補貼強積金的不足。  

  三、除了強積金外，其實還有其他退休保障，包括生果金、私人儲蓄、子女供養及一

些資助公共服務如醫療、長期照顧、公屋及車資優惠等。這些資源是否可以彌補強積金的

不足呢？  

四、對於低收入人士，強積金的確作用有限，而且對家庭主婦亦沒有任何幫助。對於這些

組群，長者綜援、長者生活津貼、生果金、子女供養及一些公共服務是防止他們成為貧窮

長者的方法。  

  周教授在節目中估計，全民養老金的最大得益者可能是現在拿取生果金的長者或現在

沒有領取任何現金援助（綜援、長津或生果金）的長者，因為如果養老金只有 3000 元，

現在領取逾 4700 元綜援的 20 萬位長者，未必有動機轉領養老金；現在正領取 2200 多
元長津的長者，轉領養老金亦只會多約 700 元的津貼。所以，最大得益者將是現在拿取

生果金的長者或是現在沒有領取任何現金援助的長者。  

  改善綜援長津或更有效  

  筆者認為，雖然有一部分領取生果金的長者是貧窮的，但總括來看，相比起現在，推

行全民養老金對於減低長者貧窮率的作用可能未必顯著。社會人土對這個資源分配又是否

接受呢？相反，改善長者綜援和長津的扶貧政策可能更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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